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      學年度

師資培育公費生義務輔導時數 認證表

 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

	  班/年級      
	
	學    號
	

	姓    名
	
	聯絡電話
	電話:

手機:


	說明：依照「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」第7-1條及本所「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暨輔導原則」第9條之規定規定：公費生每學年應義務為國中小弱勢家庭學童、低學習成就學生進行課業輔導，陶冶服務精神，需達七十二小時；或於寒、暑假期間至提報缺額之縣市學校參加課業輔導。

	輔導日期

/時段
	活動名稱

及輔導內容說明
	時數
	課輔機構簽章
	本所審核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日期：  年 月 日

時間：  時  分

～    時  分
	
	
	
	

	本頁合計         小時

	


※辦理流程：學生填表→輔導單位簽章→本所審核→本所存檔→影本送學生存查。
※請於下一學期學期開始前一週 (依本校行事曆)填列本表，並檢附相關資料送本所審核。
※服務時數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，逾半小時以1小時計；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下載列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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